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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中小企业声明函 

致  玉林市园林服务中心 ： 

我方  兴业县久益农资有限公司  郑重声明，根据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

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及相关规定，本公司为小型企业。 

本公司承诺，上述声明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

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。 

特此声明。 

附：中小企业认定证明 
 

 

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供应商（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9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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